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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 江 县 民 政 局 电 子 来 文

垫江民政发〔2017〕18号

垫江县民政局

垫江县财政局

关于进一步做好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重庆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工

作的指导意见》(渝民发〔2017〕60号)文件精神，发挥社会救助

托底线、救急难功能，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、紧迫性、临时

性生活困难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做好临时救助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临时救助对象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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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符合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(渝府

发〔2015〕16 号)规定的，具有本县户籍或实际居住生活在本县

境内的居民，因遭遇突发事件、意外伤害、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

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，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

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，均可申请临

时救助。为确保救助更精准，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和自救能力，将

救助对象分为四类：

A类：特困人员、孤儿；

B类：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；

C 类：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城乡低保标准 2 倍(含 2 倍)的低

收入家庭或个人；

D类：因不可抗拒原因，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个人以

及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个人。

二、临时救助标准

(一)医疗困难临时救助

1 年内因家庭成员或个人身患重特大疾病或慢性病导致医疗

支出过大，在获得各类赔偿补偿、保险支付、社会救助和社会帮

扶后仍难以维持，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，暂无自救能力的，

分别按以下标准给予救助：

1. 重特大疾病救助。A 类人员自付费用(指扣除各类赔偿补

偿、保险支付、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后，家庭或个人承担的费用，

下同)达到 300元，超过部分给予 90%的救助，封顶线 50000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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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类家庭或个人自付费用达到 3000 元，超过部分给予 40%的救

助，封顶线 40000元；C 类家庭或个人自付费用达到 20000元，

超过部分给予 30%的救助，封顶线 30000元；D类家庭或个人自

付费用达到或者超过 30000元，按以下比例分段救助：(1)自付费

用 30000元(含)—50000元(含)，起付救助金额 1000元，超过 30000

元的部分再给予 10%的救助；(2)自付费用 50000元以上的，起付

救助金额 3000 元，超过 50000 元的部分再给予 20%的救助，封

顶线 30000元。

2. 长期维持基本医疗救助。除前款外，因身患重特大慢性疾

病，需要长期维持院外治疗的，A、B 类家庭或个人每年按城市

低保标准给予患者本人不超过 12个月的救助；C类家庭或个人每

年按城市低保标准给予患者本人不超过 6个月的救助。D类家庭

或个人每年按城市低保标准给予患者本人不超过 4个月的救助。

(二)重特大灾(伤)害临时救助

因家庭或个人遭受重特大灾害、重特大交通事故等意外事

件，造成重大人身灾害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，导致基本生活出现

严重困难且难以为继，需特别救助的，A类人员按城市低保标准

给予不超过 36个月的救助；B类家庭或个人按城市低保标准给予

不超过 18个月的救助；C类家庭或个人按城市低保标准给予不超

过 6个月的救助；D类家庭或个人城市低保标准给予不超过 4个

月的救助。

(三)就学困难临时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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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成员或个人接受非义务教育，生活必需支出增加，超出

家庭或个人承受能力，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且难以为

继的，A、B 类家庭成员或个人被全日制普通高校录取并就读的

当年给予不低于 5000元的临时救助(含重庆市民政惠民济困补充

商业保险等专项救助)，在读期间根据家庭困难程度酌情给予救

助；C类家庭成员或个人被全日制普通高校录取并就读的当年给

予不低于 3000元的临时救助。

(四)其他特殊原因临时救助

在城乡低保制度和其他专项救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，因特殊

原因造成家庭或个人基本生产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城乡困难群

众，根据其家庭困难程度以及家庭人均劳动力系数，救助标准不

超过 5000元。

上述救助确需超过救助封顶线才能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的，报

县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审批，但救助额不得超过该类救助封顶线的

3倍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能力建设。各乡镇(街道)要进一步加强临时救助工作

力量建设，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，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。

(二)加强制度建设。各乡镇(街道)要健全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

理”机制，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、受助有据、获助及时。要最

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作用。

(三)加强资金管理。各乡镇(街道)要切实做好临时救助资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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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，建好救助台账，对救助金额在 2000元以内的(含 2000元)，

由乡镇 (街道)审批救助。原则上临时救助金采取打卡发放，并履

行签字手续。

(四)严格调查审核。各乡镇(街道)要树立临时救助资金是“救

命钱”、“高压线”的意识，加强入户调查，进一步完善审核程序，

确保救助精准及时。要建立审核专家库，引入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等参与集体审批。要加大公示力度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(五)加强系统管理。各乡镇(街道)要全面推进网上申请审批，

通过临时救助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受助人员家庭经济状况、困难情

形和救助情况信息化管理，做到申请要素齐，审核手续全，救助

情况清，数据统计准，确保申请简便，审核及时，审批透明，救

助精准。

垫江县民政局 垫江县财政局

2017年 12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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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民政局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9日印发


